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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協助學校將具有市場性與發展潛力之專利或研發技術進行應用推廣，有效提升本校智慧

財產之產出成效，引導教師研究與市場需求結合，促成專利技術之商品化，特訂定「中華

醫事科技大學推動專利技術商品化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勵原則適用範圍包含參與「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本校各科系教師與學生。  

第三條 獎勵方式 

(一) 已送本國或外國智慧財產局申請中或獲證之專利，推動該專利技術轉移商品化，且  

     完成技術移轉者，每案補助獎勵金額原則最高不超過4萬元，並以發明專利優先獎 

     勵。 

(二) 未申請專利或教師自有專利之技術轉移商品化，及推動研發成果或技術之商品化， 

 且完成技術移轉者，每案補助獎勵金額原則最高不超過2萬元。 

(三) 補助獎勵點數如下表之原則，獎勵金之計算係按當年度預算，以1點1萬元為原則， 

 惟若經費不足，則予以按比例調整。 

(四) 若申請中之專利，得比照已取得專利證書一半之點數列計，如後續申請通過取得專 

 利證書，得依當年度經費範圍內申請補助獎勵金差額，直至經費用罄後則終止。 

研發成果或技術商品化等級 所有權人 補助獎勵金點數 

已取得專利證書，且完成技術移轉者 學校 2 

學校及老師共有 1 

老師 0.5 

申請專利中，且完成技術移轉者(取得證書

後可申請差額) 

學校 1 

學校及老師共有 0.5 

老師或未申請專利 0.25 

與高中職學校合作研發之技術成果，且完

成技術移轉者 

無 2 

(五)配合學校推薦參加校外競賽、發明展、創業專案與參展，每件另行獎勵2至4點，不受

第三條第一款獎勵金額限制，實際獎勵點數由研發處召開會議決定。 

(六)與高中職合作之技術成果，且完成技術移轉者，需有參加競賽、參賽或專利申請後提

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方式：檢附技術商品化獎勵申請書、技術報告、技術成效簡報檔等文件，送研發處申

請，每人限申請不超過2件，並以該專利未申請過校內各項補助經費者為優先。 



第五條 申請與執行時間：依公告時間辦理申請，由研發委員會就申請案進行審核獎勵。 

第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第七條 結案與義務 

(一)獲本案獎勵之研發成果應參加本校辦理之創客松競賽。 

(二)應配合參與由教育部或本校研發處辦理之研發成果記者會作品遴選及公開展示活動

等，以推廣研發成果。 

第八條 本獎勵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